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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答覆： 

 

問題： 

 

  據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ichard Thaler 教授和哈佛大學法學院

Cass Sunstein 教授在其聯合著作中指出，無須強迫民眾及妨礙自由選擇，

只須花心思微調情境及輕輕一推，足可創造適當決策環境，將事情引向對

所有人有利方向。在退休保障政策上，Thaler教授建議透過自動參與及自

動增加供款兩個機制，提高僱員退休儲蓄率，但僱員可自由選擇不參與。

此外，最近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最擔憂退休後住屋需要。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自年初至今，盈富基金未計股息的回報率超過百分之三十，反

觀強制性公積金（下稱「強積金」）計劃同期的平均回報率僅為百分之十

五（即僅為盈富基金回報率的一半），政府會否參考 Thaler 教授的意見，

藉提供不同投資選項回報資訊，締造適當決策環境，以及研究取消強積金

制度的強制供款規定，由市民自行選擇繼續投資於強積金計劃，還是轉為

投資於開支比率僅為強積金計劃約十五分之一的盈富基金，或其他投資工

具；如否，當局如何向公眾解釋，與諾貝爾得獎者建議背道而馳，妨礙市

民作出最理智、最有利的退休保障投資的強制供款做法仍屬合理； 

 

（二）鑑於上述調查結果顯示市民最擔憂退休後住屋需要、籌措首期是不

少市民置業最大障礙，以及本屆政府房屋政策強調以置業為主導，當局會

否研究容許首次置業人士，動用其強積金戶口內累算權益以支付首期款

項；如否，當局怎樣說服市民，投資強積金計劃比投資自住物業，更能保

障退休生活；及 

 

（三）鑑於有學者指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連續七年入不敷支，因

此自身難保，遑論說服市民相信其監管的強積金制度可作為退休保障，以

及因應該局連年財赤、投資市場不乏回報優於強積金計劃的基金選項，加

上其每年收取帳戶持有人近 100億元費用，政府有何政策提醒強積金計劃

供款人，特別是選擇作額外自願供款的人士，在決定增加供款前，宜先比

較強積金、盈富基金及其他投資工具回報，再作明智選擇？ 



 

答覆： 

 

主席： 

 

  以強制性私營退休保障計劃形式推出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

度，旨在透過硬性規定就業人口及其僱主供款，為他們在工作時為自己的

退休生活作儲蓄，作用是與其他退休保障支柱共同協助香港的就業人口作

退休儲蓄。相較於強積金制度實施前只有三分一的就業人口擁有退休保

障，現時在強積金制度連同其他退休保障計劃下，已有 85%的就業人口，

即超過 320萬僱員及自僱人士，獲得不同程度的退休保障。 

 

  由強積金制度成立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供款連投資回報已增長至

7,930 億元，當中 2,290 億元為已扣除費用及收費的淨投資回報。在這十

六年間，強積金制度在扣除費用及收費後所錄得的年率化內部回報率為

4.4%，超過同期每年 1.8%的消費物價指數增長，可見強積金制度令計劃成

員的資產有所增值。就謝偉俊議員的分項提問，現回覆如下： 

 

（一）將強制性每月供款的退休保障計劃與購買零售基金作出比較，並不

合適。 

 

  首先，在強積金計劃下，為保障計劃成員，受託人需要負責為僱員核

對僱主的每月供款、協助追收僱主拖欠的供款、及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積金局）匯報拖欠供款的個案等行政工作。但一般零售基金（包括

盈富基金）的開支比率並不包括這些行政工作的成本。 

 

  再者，計劃成員亦可以透過強積金計劃投資於盈富基金。現時，在 32

個強積金計劃有 12 個設有投資於盈富基金的成分基金。 

 

（二）積金局正研究容許計劃成員，在其年屆退休年齡前，提取部分強積

金累算權益，作首次置業之用。但我必須強調，強積金制度旨在協助就業

人口為其退休作儲蓄，任何容許計劃成員提早提取累算權益的安排，將減

少計劃成員用作退休儲備的累算權益。社會上部分意見認為可仿效一些海

外地區，例如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容許提早提取部分累算權益，作置業

之用的做法。新加坡的制度設有三個不同分帳戶，分別用作退休、置業及

醫療之用，供款率可高達 37%，與強積金制度下，僱主僱員合共供款率只

是 10%，不能直接相比。無論如何，政府在決定應否容許計劃成員以首次

置業理由提早提取累算權益時，會以通盤方式作出考慮，並慎重研究該理



由與設立強積金制度的政策目標是否一致。 

 

（三）積金局的營運開支並非由計劃成員負擔。 

 

  積金局成立近二十年以來，主要以政府於一九九八年的一筆過 50 億

元非經常補助金的投資收益作為營運經費。立法會在一九九八年通過的強

積金條例訂明積金局可向強積金受託人收取註冊年費以應付營運開支。然

而，自強積金制度運作以來，積金局從未徵收註冊年費。積金局欠缺經常

性收入的情況並不理想。政府與積金局正積極研究可以達致積金局的財政

長遠可持續性的方案。 

 

  正如問題（一）的回覆提到，強積金計劃與零售投資工具的性質不盡

相同，將兩者比較並不合適。 

 

  積金局現時已為計劃成員提供不同工具，例如強積金基金收費比較平

台、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等，幫助計劃成員作出決策。明年二月，積金局

網站將推出全新的強積金基金表現平台，披露強積金基金的回報表現、風

險程度、收費水平等資料，幫助計劃成員更有效地選擇切合自身投資需要

及風險取向的成分基金。 

 

 

完 


